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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合同概况 

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赣州

能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赣州能之光”）与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

委员会、张发饶签署《<项目投资合同>之补充合同三》，对赣州新材料产业园

项目剩余建筑及土地收购安排进行约定。赣州能之光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，

对除2021年已回购的车间五、车间六之外的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剩余建筑及土地

分2025年、2026年、2027年分块进行回购（含付款及产权过户），最终价格以

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准。 

二、审议程序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制度，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《<项目投资合同>之补充合同三》

的议案》。 

三、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的签订，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布局，对公司经营生产、技术创

新、市场拓展均可产生积极影响，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。上述合

同不属于关联交易，对公司独立性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积极组织、协调及有效管理好相关资源，保证合同的履行。但合同

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

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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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

决议》 

（二）《<项目投资合同>之补充合同三》 

 

 

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4月21日 

 


